朝陽科技大學波錠文教基金會助學金申請辦法
96學年度第1學期訂定(96.10.03)
97學年度第1學期修正(97.08.28)

97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修正(98.06.10)

100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修正(100.12.21)

第1條 為鼓勵清貧或離島偏遠地區學生順利完成學業，特依據「波錠文教基金會捐贈朝陽科技大學獎助學金設置辦法」，訂定本校「波錠文教基金會」助學金申請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2條 本校「波錠文教基金會」助學金（以下簡稱本助學金）之經費來源由財團法人波錠文教基金會捐贈，每年以捐贈新台幣參拾壹萬元為原則，所捐款項專款專用。
第3條 補助原則：
1、 大學部學生：每名學生助學金新台幣1萬元，共25名。
2、 研究生：每名學生助學金新台幣1萬2仟元，共5名。
3、 各系（所）至多推薦3名。
4、 助學金申請案經審查委員會審訂之，補助名額得由審查委員會視申請情形調整。
第4條 申請時間：每年1次，依公告時間辦理。
第5條 申請條件：凡本校正式學籍之在學學生（不含延長修業者、碩士在職專班生及在職生），且符合下列資格者皆可提出申請：
1、 家境清寒或離島偏遠地區學生：
家境清寒：低收入戶或家庭年收入低於新台幣40萬元，且未領政府各項就學優待（減免）者（扣除：軍公教遺族子女，給卹期滿軍公教遺族子女、現役軍人子女），已領取本校共同助學措施與其他就學優待者，視家庭狀況依餘額遞補。
2、 前一學年成績要求：
(1) 學業平均成績，大學部75分以上或全系排名前10％，研究所80分以上(研究所一年級學生若大學為本校畢業生者，得以前一學年大學部成績申請大學部學生之獎助)。
(2) 操行平均成績80分以上。
(3) 體育平均成績70分以上(免修或因故無法修習者除外)。
第6條 申請文件：
1、 申請書乙份：含申請表、導師訪談意見及自傳。
2、 學生成績單正本乙份（1學年）。
3、 學生證及身份證正、反面影本乙份。
4、 戶籍謄本。
5、 依申請條件檢附下列文件之一：
(1) 縣市政府開立之低收入戶證明文件。
(2) 國稅局開立之最近年度全國檔全家各類所得總歸戶清單。
第7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朝陽科技大學「波錠文教基金會」助學金申請書
申請年度：     年度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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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家屬人數如超過六名請附浮頁。

2. 申請案須由學院推薦，並經院主管簽名核章及請蓋推薦單位公印(圓戳章)。

3. 家境清寒學生請附縣政府核發之低收入戶証明或國稅局開立之最近年度全國檔全家各類所得總歸戶清單；離島學生得免附中、低收入戶證明書，請附戶籍謄本。


